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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注意事項：班級通報一共 2 份，一份交給導師，另一份於班上公佈欄公告。本校網站：資訊查詢可查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訓育組： 

（一） 6/9（星期二）上午 8:10 畢業典禮第二次總彩排。 

（二） 6/10（星期三）下午 13:30 壢商第 59 屆畢業典禮，高一、高二每班請派 10 名同學參加。 

（三） 6/17（星期三）第五節：班級活動 

討論主題：選舉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幹部 

請班長於放學前將新學期的幹部名單交給學務處訓育組傅小姐。 

第六、七節：社團評鑑。 

（四） 6/24（星期三）第五節：班級活動 

討論主題：生命教育及人權法治教育 

事件說明：最近一則隨機殺童案的新聞，震驚社會，對照之前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，都讓

人有很多的感觸。 

討論議題：1. 對於這兩則案例，加害人都有著「不敢自殺而選擇殺人，以求被判死」的 

             想法，請分享你(妳)對這種想法的心得？ 

2. 「尊重(被害者)生命」與「尊重(加害者)人權」在這兩則案例中，你(妳) 

   覺得何者為重？理由為何？ 

第六、七節：綜高一、二年級上課。 

（五） 6/17 (星期三)高一、高二週記總檢查，請副班長依照考號排好（優良週記另外放）一併

於放學前交至訓育組。 

（六） 6/26（星期五）～6/30（星期二）期末考，請同學用心準備。 

（七） 6/30（星期二）休業式，相關休業式流程另行公告。 

 

二、生輔組：  

(一)請同學加強服裝儀容，未依規定穿著者依校規懲處。 

   (二)暑假家屬聯繫函請於 104 年 6 月 17 日（三）12：00 前將回條交回，逾期繳交者記 

      警告。 

  （三）借用教官室雨傘、吹風機等物品，使用完畢之後請歸還，避免造成需要者之困擾。 

  （四）三年級於 6 月 10 日中午前將班級鑰匙繳交至教官室，一、二年級於 6 月 30 日將班級   

        鑰匙繳交至教官室。 

  （五）近期某學校發生學生簽賭事件，請同學勿好奇及金錢誘惑而誤入歧途，造成人生不可抹滅的傷

害，若發現同學有類似情況，請主動向教官室聯絡。 

   (六)近期部分同學利用「上課時間」簽辦假卡，影響同學及任課導師正常上課時間，生輔組再次重申，

上課鐘聲響後，請立即回到教室上課，凡於上課期間辦理請(銷)假者，教官室概不受理(臨時外

出單除外)，經勸導不聽者，依校規議處。 

(七)「維護校園安全，人人有責」，請同學發揮互助精神，在校內、外發現可疑人、事、物影響同學安

全疑慮者，請第一時間通報教官處理或撥教官室專線:03-4910455 回報。 

   (八)近期南韓發生 MERS(統稱: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)病毒事件，概述說明請同學提高警覺: 

1.傳染途徑:飛沫傳染(與患者共用餐具、握手或接觸帶原之動物) 

2.發病症狀:呼吸系統症狀-出現包括發燒、咳嗽、呼吸急促 

胃腸方面病症-包括腹瀉、絞痛等，若有上述症狀，請儘速就醫觀察狀況。 

3.預防方法:為勤洗手及戴口罩並做好自我健康管理，也請轉達給家人知道，共同做好對抗 MERS

準備。 

 

三、體育組： 

（一） 宣導水域安全：暑期將至，同學避免前往海邊、溪、河等危險水域戲水。若前往要有救生員

  重要活動  

※ 6/17 (星期三)高一、高二週記總檢查，請副班長依照考號排好（優良週記另外放）一併於放學前交至訓育組。 

※ 6/30（星期二）10:10 休業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其他活動詳情，請見各組工作宣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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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駐，並注意安全，如欲游泳請至游泳池較安全。 

（二） 103 學年度高二班際籃球賽將移至暑期輔導進行，請各位同學注意體育組相關公告訊息。 

（三） 暑假期間館，請各社團配合，回校練習之社團請至訓育組申請報備並編列名冊。同學及教職

員工至游藝館運動，請注意安全。 

 

四、衛生組： 

(一) 6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起，一、二年級負責之內外掃區域如下表，打掃時間至學期末，請事先向學

長姐請益掃區並安排打掃工作。 

 

年級 負責區域 年級 負責區域 

一年級 1. 原內、外掃區 

2. 二年級外掃區 

 

二年級 1. 原內掃區 

2. 三年級內、外掃區 

            ◎註：因所有高三教室畢業典禮後將全上鎖，故請同學至圖書館自習。 

(二) 6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起，一、二年級各班若要查詢每天的整潔分數，衛生組除了登錄一、二年

級原班級內、外掃成績外，另外打掃二、三年級內、外掃區的分數會登入在組長加扣分區，合併

總成績計算。 

(三) 本學期依循上學期之作法，全學期整潔競賽總成績各年級第一名全班記小功 1次、第二名全班

記嘉獎 2次、第三名全班記嘉獎 1次，各年級前五名均頒發錦旗乙面。 

(四) 暑假返校打掃排班表已於 6月 1日(星期一)發出，請各班於班級返校日當天，穿著運動服返校

打掃；排班日因故無法返校的個人，必須利用暑假期間，事前或事後完成補打掃，未完成補打掃

之個人，於開學後將依「重要集會不到」，記警告乙次。 

(五) 為降低登革熱疫情流行風險，外掃區域如有盆栽的班級請派專人負責每天幫盆栽澆水，若盆栽下

方之水盤積水，務必將積水倒掉，以免滋生病媒蚊。 

(六) 防疫宣導: 

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: 

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於 2012 年 9 月公布全球第一例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病例，

已在沙烏地阿拉伯、約旦、卡達、英國、德國、法國等國陸續發現確診病例，部分國家出現可能

人傳人的群聚感染事件。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於 2012 年 9 月首次從人類體內分離出來，確

定病例的症狀主要是發生急性的嚴重呼吸系統疾病，症狀包括發燒、咳嗽、呼吸急促與呼吸困難。

從目前少數幾位病例的臨床資料顯示，感染者通常會有肺炎，部分病人會出現腎衰竭、心包膜炎、

血管內瀰漫性凝血（DIC）或死亡。 

傳播方式： 

一般冠狀病毒主要透過大的呼吸道飛沫顆粒，以及直接或間接接觸到感染者分泌物等方式傳

播，但 MERS-CoV 確實傳播途徑仍不明。根據目前研究結果推測，個案可能因接觸或吸入患病駱

駝之飛沫或分泌物而感染，人與人間的傳播主要以院內感染為主，但仍無持續性人傳人的現象。

另曾有研究指出 MERS-CoV 病毒可在低溫(4℃)的駱駝生乳存活 72 小時，部分確診病例亦曾飲用

駱駝乳。 

潛伏期：2~14 天。 

發病症狀： 

確定病例的症狀主要是發生急性的嚴重呼吸系統疾病，症狀包括發燒、咳嗽、呼吸急促與呼

吸困難。從目前少數幾位病例的臨床資料顯示，感染者通常會有肺炎，部分病人會出現腎衰竭、

心包膜炎、血管內瀰漫性凝血（DIC）或死亡。 

預防方法： 

1、欲赴中東地區的民眾，請提高警覺並注意個人衛生及手部清潔，同時儘量減少至人群聚集

或空氣不流通的地方活動，或與有呼吸道症狀者密切接觸。此外應避免前往當地農場、接

觸駱駝或生飲駱駝等動物奶，以降低受感染可能性。老年人或具糖尿病、慢性肺病、腎衰

竭及免疫不全等慢性病族群，更應謹慎做好適當防護措施。 

2、自中東地區入境的民眾，若出現發燒或有急性呼吸道症狀，應主動通報港埠檢疫人員，並

配合接受檢疫及後送就醫作業，進行採檢與醫學評估；返國 14 天內，若出現呼吸道症狀或

有發燒症狀，則應佩戴一般外科口罩儘速就醫治療，並主動告知醫護人員旅遊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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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養成「手部衛生及咳嗽禮節」的好習慣： 

(1) 咳嗽、打噴嚏時，請用衛生紙遮住口鼻(若來不及，請以衣袖代替)，然後將紙丟進垃

圾桶。 

(2) 請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衛生。 

 

五、課外活動組： 

(一) 期末社長大會暨新舊幹部交接大會，於 6/15(一)12：20 在階梯教室舉行，請各社長帶領新社長準

時抵達。 

(二) 各社團點名夾中，已放入社員社團活動評量表、社團幹部認證及獎懲資料、指導老師續聘調

查表，請各社團社長依以下原則填寫，並於 6/17(三)社課結束後交回課外活動組。 

    1. 社員社團活動評量表請社長勾選後並簽名。 

    2. 社團幹部認證及獎懲資料請指導老師依平時表現敘獎並簽名(指導老師或社長可依社員表

現狀況更改評鑑等第，但請備註原因，幹部敘獎部份可改為公服時數 4 小時)。 

    3. 指導老師續聘調查表請指導老師勾選。 

(三)  請各社團於 6/17(三)17：00 前繳交社團評鑑至課外活動組。 

(四)  請於學期末前完成下學期預留名單、暑假社團各活動申請、迎新社團展表演申請。  

(五)  6/6(六)康輔社於中壢國小辦理成果發表，歡迎師生共襄盛舉。 

（六） 6/14（日）手語社手觀於桃園婦女館，歡迎師生共襄盛舉。 

(七)  7/12（日）吉他社於平鎮婦幼館舉辦成發，歡迎師生共襄盛舉。 

(八)  7/16(四) 熱音社於南區活動中心舉辦成發，歡迎師生共襄盛舉。 

(九)  7/26(六)街舞社於本校游藝館辦理成果發表，游藝館當日其他社團禁止使用並歡迎師長共襄

盛舉。 

(十)  7/27(日)國樂社本校行政大樓 6 樓辦理成果發表，歡迎師長共襄盛舉。 

(十一)  新學期有意創立社團的同學，請依社團成立實施辦法提出計畫書、連署名單(30 名且必為成

立後社員)、指導老師、上課地點等資料，於學期末前向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。新社團須有教育上

的價值、能持久並經常展開社團活動、性質不得與原有社團雷同、且請事前考慮活動場地，經費

負擔及指導老師等條件；申請後將依提出資料進行審核確定合適成立新社團。 

(十二) 期末考前一週，請各社團務必停止所有社團練習、集社活動，專心準備考試，違者小黃單一

次，累犯者禁止在校活動練習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